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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輔導團115學年度新進團員第二次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：家庭教育法第8條暨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。 

貳、 甄選條件及資格 

 、 現職合格教師，且教學經驗至113學年度止滿3年以上者。 

 、 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事。 

 、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及第33條各款之情事者。 

 、 家庭教育議題之教學經驗豐富，具專業知能及服務熱忱，視教育為終身志業者。 

參、甄選辦法 

一、甄選方式:經服務學校推薦參加甄選，經初審、複審兩階段合格後予以聘用。 

二、甄選名額:國小1名、國高中3名。 

三、甄選程序:  

(一)初審（書面審查）: 

書面甄選資料請於115年6月5日(星期五)前送達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(220091

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4樓 卓惠玲輔導員收)，以寄送方式報名者，請注意

郵寄時間(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1. 報名表(附件1，本表需經學校相關人員核章) 

2. 服務學校同意書(附件2) 

3. 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(至多10頁) 

(二)複審（面試）: 

1.經書面審查合格者，將另行通知，並請於115年6月11日(四)下午3時至新北市

政府家庭教育中心(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4樓)參加面試。 

2.甄選當日同意核實給予公假(派代)半日。 

(三)公布結果: 

115年6月25日(星期四)前於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網站公告甄選結果，並另

函通知錄取者。甄選成績未達標準者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(四)訓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錄取為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者，須參加家庭教育中心規劃辦理之工作坊或

研習訓練活動，並應盡義務出席相關會議，未達基本要求者視同放棄團員資

格。 

2.核予公假派代或公假登記參與相關團務會議、研習或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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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聘用: 

1.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均為無給職，聘期採1年1聘為原則。 

2.本次新進團員聘期自115年8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。 

肆、工作內容 

  一、出席輔導團各項團務工作會議。 

二、參加家庭教育專業成長課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。 

四、出席家庭教育課程交流分享研習及擔任講師。 

伍、提供社區及學校，相關家庭教育議題宣導服務。 

六、編輯與製作家庭教育各項相關文宣。 

七、參與家庭教育相關行動研究。 

八、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廣工作。 

伍、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

一、相關書面甄選資料，需經由學校相關人員核章完妥後於期限內送達。 

二、即日起於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網站(https://ntpc.familyedu.moe.gov.tw/)最新

消息區下載甄選簡章。 

陸、考核及獎勵 

一、團員應配合年度「團務運作計畫」及「團員增能及服務自我檢核實施計畫」執行團

務。 

二、團員連續6個月無法執行團務工作者，視同放棄輔導團之團員資格。 

  三、團員執行團務工作表現優良者，依本市教師相關獎勵規定辦理敘獎。 

 

https://ntpc.familyedu.moe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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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 

新北市115學年度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甄選報名表 

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： 

服務學校  學校電話  

姓名  職    稱 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

行動電話  教學年資  年  月~  年  月，  年 

最高學歷  專    長  

請說明您欲參與輔導團的動機意願、服務專長及對輔導團工作的願景：至少50字 

 

 

 

 

 

二、重要教學經驗：（請列舉最滿意5項即可） 

服 務 單 位 職  稱 起 訖 時 間 滿 意 原 因 說 明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三、曾研修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培訓或進修：（請列舉最重要5項即可） 

專業知能培力課程名稱 時 間 學分或小時數 辦理此課程之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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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領域/議題之特殊表現或優良事蹟： 

特  殊  表  現  或  事  蹟 時   間 核定或辦理單位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五、請檢附與報名領域/議題輔導小組相關之自行設計教案或行動研究等個 

    人教學檔案，最多10頁。（1式3份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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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新北市115學年度家庭教育輔導團推薦甄選輔導團員 

服務學校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本校   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

參與本市115學年度家庭教育輔導團輔導團員甄選。若

通過甄選時，亦同意其擔任輔導團員。 

 

此  致 

 

新北市家庭教育輔導團 

 
 
 
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學 校 名 稱: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校       長: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